[bookmark: _Toc54853534][bookmark: _Toc90195634][bookmark: _Toc98577224][bookmark: _Toc117517091][bookmark: _Toc119058095][bookmark: _Toc119472059][bookmark: _Toc216067389][bookmark: _Toc216176141][bookmark: _Toc217224904][bookmark: _GoBack]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及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基金114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bookmark: _Toc193620187][bookmark: _Toc278221660][bookmark: _Toc278221662][bookmark: _Toc278221663][bookmark: _Toc278221666][bookmark: _Toc209233801][bookmark: _Toc340762051][bookmark: _Toc324491473][bookmark: _Toc340762058][bookmark: _Toc369700070][bookmark: _Toc193780515][bookmark: _Toc195514911][bookmark: _Toc240872989][bookmark: _Toc240872993][bookmark: _Toc304793286][bookmark: _Toc305145005][bookmark: _Toc308166597]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係依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條第1項、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第 8 條第1項、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第29 條第1項及軍人撫卹條例第21條第1項等規定設置；設立目的旨在運用基金本息支應軍公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給與，以提高軍公教人員退撫所得及改善政府財政負擔，保障退休人員及遺族生活。退撫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編列總收入363億8,286萬元、總支出21億5,050萬5千元，收支相抵後預計本期賸餘342億3,235萬5千元，較113年度預算預計賸餘增加47億2,924萬8千元(增幅16.03%)。
另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基金(以下簡稱公教退撫儲金基金)係依據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8條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8條等規定設置；設立目的旨在強化個人退休金財務自主性及兼顧退休所得適足保障。公教退撫儲金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編列總收入1億4,400萬9千元，總支出727萬1千元，收支相抵後預計賸餘1億3,673萬8千元，較113年度預算預計賸餘增加1億1,035萬6千元(增加4.18倍)。
[bookmark: _Toc528601406][bookmark: _Toc528601395]謹就退撫基金及公教退撫儲金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399669242][bookmark: _Toc324491470][bookmark: _Toc403469694][bookmark: _Toc403469693][bookmark: _Toc403469698][bookmark: _Toc496186359][bookmark: _Toc181107427]六、於各年度可運用資金中委託經營占比近5成，允宜加強管控受託經營機構之監督與查核機制，俾保障委託資產安全及收益
據退撫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總說明，年度可運用資金估計 9,239.12億元，較113年度增加1,311.11億元(增幅16.54%)，且按所擬訂年度計畫訂定之「114年度運用組合規劃表」，預計配置於「委託經營」資金占年度可運用資金比率為49%，較112年度決算比率46.52%再增加2.48%，占比近5成。經查：
(一)近年退撫基金委託經營之資金占比近5成
退撫基金為達成法定收益率目標值，每年均將可運用資金依一定比例配置於自行經營及委託經營部位。據退撫基金各年度可運用資金之預估，分為本年度期初可運用資金數及本年度預估基金本金變動數二部分；114年度預估可運用資金約9,239億1,167萬9千元，預計配置國內委託經營16%及國外委託經營33%，合計49%，近半數資金將委外經營投資。又該基金至112年底決算之資產總額為8,389億6,856萬7千元，其中委託經營所投資之資產總計3,896億4,499萬2千元（占比46.44%）；另外53.56%資產則為自行經營部位所投資債券、股票、銀行存款及票券等項目。
(二)為保障委託經營資產安全與收益，允宜加強受託機構之監督及稽核制度
依據該基金公告資訊，對監督國內、外受託投資機構之稽核機制如下：
1.訂定監管作業規範：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內部稽核作業實施要點」規定略以，每年度參考前一年度之稽核結果及當年度之稽核重點，擬定年度稽核作業計畫，明定各項稽核作業、查核項目及查核重點。
2.	運用資訊系統監控：基金管理局國內、外委託經營管理系統、風險控管資訊系統及國外保管機構網路銀行，可適時提供運用風險控管及稽核預警等功能，以利監管人員得隨時掌握各受託投資機構之股票買進賣出情形、投資組合部位、投資曝險情形、法令遵循程度及是否逾越投資限制範疇等狀況，並即時通知促其改正。
3.定期查核機制：基金管理會對委託經營受託投資機構及保管機構之查核工作含定期之日查核、雙月查核、半年查核、年度查核與實地查核，及不定期之專案查核兩部分。
4.查核後之監管：基金管理局辦理例行性稽核及專案稽核完竣後，就查核結果與查核重點不符或異常者，請各受託機構予以改善或提出說明，再進行複查直至改善完竣為止，就缺失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均列入續約或下次遴選受託投資機構及保管機構時評審之參考。
5.加強缺失態樣之宣導：基金管理局於年度終了時，彙整受託機構當年度發生越權交易等缺失態樣，函請受託機構確實依相關規定執行投資決策流程、各項風險控管及內稽內控機制，以避免缺失事項再度發生及盡善良管理人之責。
又參據近年實際辦理稽核情形(詳表1)，對於國內受託機構之稽核次數與稽核方式，與國外受託機構不盡相同。國內受託經營機構常發現之違規類型，主要有：投資單一個股超過契約所訂比例限制、投資經理人新增管理帳戶或接獲主管機關處分函未於契約規定期限內通知、於利害關係證券商下單超過當月平均數、主動部位投資比重與經營計畫建議書規範有落差、追蹤誤差值超過契約規定未於期限內調整至符合規定等。
而國外受託機構常發現之違規類型，則有：投資單一標的超過其投資限制、投資單一權益證券超過契約所訂比例限制、短絀部位費用匯回時點超過所訂期限、投資標的取得信用評等時間逾所訂期限等。鑒於基金委託國外機構經營之資金額度與占比愈益加重，雖其有安排國外實地訪察行程，聽取相關受託機構之簡報與說明，惟現行稽查方式偏向書面稽核，該基金允宜強化對國外受託機構查核之制度化與系統化管控。
表1 退撫基金110至113年8月底止實際辦理受託經營機構之稽核情形表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8月止

	國內受委託經營機構

	稽核方式
	1.程式線上稽核：日查核。
2.書面稽核：雙月查核、年度查核。
3.實地稽核：每年度至少1次。

	主要稽核項目
	投資範圍、投資限制、應提送之報告、服務與遵循禁制事項等。

	稽核次數
	日查核248次
雙月查核6次
年度查核1次
實地稽核1次
	日查核250次
雙月查核6次
年度查核1次
實地稽核1次
	日查核247次
雙月查核6次
年度查核1次
實地稽核1次
	日查核163次
雙月查核4次
實地稽核1次

	國外受委託經營機構

	稽核方式
	1.委由國外保管機構逐日進行投資檢視，作為第一道法令及契約遵循之監控。
2.書面稽核：雙月查核、半年查核、年度查核。

	主要稽核項目
	逾越委託投資方針時是否為必要之回復處置、報告義務之履行、投資類股及區域突發性重大改變、受託機構與保管銀行帳載資產淨值差異調節等。

	稽核次數
	雙月查核6次
半年度查核2次
年度查核1次
	雙月查核6次
半年度查核2次
年度查核1次
	雙月查核6次
半年度查核2次
年度查核1次
	雙月查核4次
半年度查核1次


資料來源：退撫基金提供。
綜上，退撫基金近年配置於委託經營部位之資金金額與比重愈益增加，114年度預計配置於委託經營之資金比重近5成，其中又以委託國外機構比重為最高。惟現行稽核制度中，對於國外受託機構之查核方式與查核密度均未如國內受託機構，國外僅有書面稽核，管控機制似有不足，允宜強化對國外受託機構之查核機制，俾確保委託資產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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